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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
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
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TRULY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信 利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於 開 曼 群 島 註 冊 成 立 之 有 限 公 司） 

（股 份 代 號：00732）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業績公告 
 

 
未經審核業績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由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本期間」 )之未經審核收益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分別約為  161.33億港元及
4.08億港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約  160.20億港元及1.69億港元）分別增加約0.7%
及約141.7%。於本期間，未經審核毛利率(8.8%)較二零一九年同期  (9.3%)有所減
少，而未經審核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率由二零一九年同期之約1.1%增加至本
期間之約2.5%。  
 

 

財務摘要 
 

由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千港元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千港元  

變動 
 
 
 

收益 16,133,447 16,020,286 +0.7% 

毛利 1,421,960 1,488,775 -4.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溢利 408,375 168,987 +141.7% 

每股基本盈利 12.42 港仙 5.14 港仙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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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利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為「本集團」）由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
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上一年度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未 經 審核  未 經 審核  

 由 二 零二 零 年  由 二 零一 九年  

 一 月 一日 起  一 月 一日 起  

 至 二 零二 零 年  至 二 零一 九年  

 九 月 三十 日  九 月 三十 日  

 止 期 間  止 期 間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收益 (附註  2 )  16,133,447  16,020,286 
銷售成本  (14,711,487)  (14,531,511) 
    

毛利 (附註  3 )  1,421,960  1,488,775 
其他收入及損益(附註  4)  9,722  (139,916) 
於損益以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公平價值變動虧損  (2,080) 

 
(4,533) 

行政費用、分銷及銷售成本  (552,078)  (544,570) 
財務費用  (298,859)  (304,825)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6,058)  (170,555) 
    

除稅前溢利  572,607  324,376 
所得稅支出  (97,794)  (74,586) 
    
本期間溢利  474,813  249,790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    

可能於其後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外匯差額  293,241  (216,568) 
分佔換算聯營公司產生之外匯差額  15,321  (39,762)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  308,562  (256,330) 

    

本期間全面收益(開支 )總額  783,375  (6,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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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未 經 審核   未 經 審核  

 由 二 零二 零 年   由 二 零一 九年  

 一 月 一日 起   一 月 一日 起  

 至 二 零二 零 年   至 二 零一 九年  

 九 月 三十 日   九 月 三十 日  

 止 期 間   止 期 間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期內溢利應佔 :    

本公司擁有人(附註  5 )  408,375  168,987 
非控股權益  66,438  80,803 

    
 474,813  249,790 

    

期內全面收益 (開支 )總額應佔 :     

本公司擁有人  698,793  (62,202) 

非控股權益  84,582  55,662 

    
 783,375  (6,540) 

    

每股基本盈利(附註  6 )  12.42 港仙  5.14 港仙 

    
 

附 註： 

  
1. 編製經審核委員會審閱及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日獲董事會批准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

全面收益表時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基準，與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

者相同。 
 
2.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收益約為 161.33億港元，較去年同期（二零一九

年：約 160.20 億港元）增加約 0.7%。 

 
3. 本期間之毛利率約為 8.8%（二零一九年同期約為 9.3%）。 

 
4.  本期間錄得之其他收入及損益淨收益約 10,0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同期: 約140,000,000港元淨虧損)主

要由於期內之淨外匯虧損減少約 88,000,000港元。 

 
5. 本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率約為 2.5%（二零一九年同期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率約為 1.1%）。 
 
6.  每股基本盈利乃以本期間未經審核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 408,375,000 港元（二零一九年同期：未

經 審 核 之 本 公 司 擁 有 人 應 佔 溢 利 約  168,987,000 港 元 ） 及 本 期 間 之 已 發 行 普 通 股 加 權 平 均 數

3,289,229,398股（二零一九年同期：3,289,229,398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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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中期季度股息（二零一九年：無）。 

 

由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未必反映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全年之全年業績，因此，投資者及股東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必謹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信利國際有限公司 

公司主席 

林偉華 

 

 

香 港，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林偉華先生、黃邦俊先生、宋貝貝先生、戴成雲
先生及張榮祥先生，非執行董事馬煒堂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鍾錦光先生、葉祖亭先
生及香啟誠先生。  


